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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陳俊宏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61
傳真：02-27209164
電子信箱：edu_hse.1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331045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學校辦理兩岸教育交流活動相關事宜，詳

如說明，請確實依規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10月18日臺教授國字第1130113648號函及本

局113年3月29日北市教綜字第11330489121號函（計達）辦

理。

二、有關學校辦理赴陸教育交流及師生赴陸參與相關活動（包

含線上交流），應符合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

例」（以下簡稱兩岸條例）、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以及

現行兩岸政策規範等，並強化學校自我檢覈與內控機制；

如有以學校名義與大陸地區進行學生教育交流活動，應落

實至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。

三、兩岸教育交流之目的在於促進相互瞭解與溝通，並應本

「對等互惠」原則，遵循兩岸條例、相關法規及現行政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啟明學校 1131029

*NUAA1133009181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辦理各項教育交流活動。學校師生參與兩岸教育交流活動

時，應符合兩岸條例第33條之1規定，未經各該主管機關許

可，不得為下列行為：

(一)與大陸地區黨務、軍事、行政、具政治性機關（構）、

團體或涉及對臺政治工作、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機關

（構）、團體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。

(二)與大陸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為涉及政治

性內容之合作行為。

(三)與大陸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聯合設立政治

性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。

四、與大陸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之合作行為，不

得違反法令規定或涉有政治性內容；如依其他法令規定，

應將預算、決算報告報主管機關者，並應同時將其合作行

為向主管機關申報。

五、有關兩岸條例第33之1條所提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等，可參

閱大陸委員會113年5月2日陸法字第1139902432號函修正公

告「臺灣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禁止擔任大

陸地區黨務、軍事、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（構）、團體之

職務或為其成員」之事項附件。

六、有關大陸地區學校來臺進行教育交流（含他國學校成員含

大陸地區人士亦同），學校須依內政部移民署112年4月6日

移署入字第1120042081號函，針對現行大陸地區人民申請

來臺事由尚未開放，而有專案申請需求之案件，透過各主

管機關核轉相關資料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申

請入境。
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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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針對未開放事由，大陸委員會建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

助評估是否符合專案申請之必要性、急迫性及不可替代性

等3要件、現行政策及相關積極因素後，再由內政部移民署

依權責審查辦理。另依據「大陸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

來臺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點」第9點規定略以：「大陸地區

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教育活動，以團體方式來臺

者，得置隨團行政人員，以不超過團員人數之五分之一為

原則。」

八、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，各級學校赴外交流活動

日漸增加，再次重申學校參與兩岸各項交流活動，應遵守

前述法規，並符合對等尊嚴原則，注意活動目的、辦理單

位及相關文宣資料等，不應涉有政治目的或政治性内容，

應避免協助或配合陸方宣傳，且不應有矮化國格之文字作

為活動交流活動名稱。請加強向師生宣導並落實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
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(臺北市私立內湖科見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何嘉仁文山幼兒
園、臺北市私立天華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加楓國際蒙特梭利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
小樹苗華頓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宛的弗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豐村幼兒園、臺北市
私立滿兒圓幼兒園(已停用)、臺北市私立星莆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三愛幼兒園、
臺北市私立蔚思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享銘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比利馬幼兒園、臺
北市私立凱斯幼兒園除外)、臺北市非營利教保服務機構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局學前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
健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工程及財產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視導與品保科、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務校安室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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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33009181  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學校辦理兩岸教育交流活動相關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確實依規辦  
理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啟明學校 啟明學校各組室 秘書 洪千惠 送陳/會 113/10/30 07:22:52  
公告校網，文陳閱後存參。   

2.啟明學校 啟明學校各組室 校長 張惠萍 決行 113/10/30 14:39:41  
如擬   


